关于加入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的邀请函

尊敬的董事长/总经理：

 您好，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全体同仁向您致意！

 经国家商务部（原外经贸部）专函批准，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创建于1997年4月，是由在深注册的各类法人企业、投资促进服务机构及热衷于投资研究、投资服务的个人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法人，是全国投资促进机构联席会议的副主席单位。其宗旨是在市贸易工业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下，通过在国际投资、经贸合作、科技交流等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投资促进活动，促进我市企业发展，促进我市经济繁荣。

 十年来，在国家、省、市各级外经贸部门领导的关心与指导下，我会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逐步形成了由会员部、投资服务部、信息部、培训部和文体部组成的全方位、多功能服务体系，并在投资策划、政策咨询，承办境外企业驻深代表处报批手续，为港澳台和外国企业来深投资代办项目报批手续，为外商投资企业中方雇员因公出国（赴港澳）商务考察、培训办理往来通行证件，举办外商投资企业政策培训班，举办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运动会，组织开展会员与会员、会员与政府间联谊活动，以及在接受会员企业投诉，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其“热忱、高效、务实、完美”的服务质量，赢得了海内外投资者的普遍赞誉，获得了广大企业的好评与市政府的肯定。从2001年到2008年，投促会连续荣获市政府颁发的“招商引资工作优质服务奖”，并被市民政局评为“全市十佳优秀协会”和“优秀社会团体”; 2008年初，被深圳市委、市政府授予“文明示范窗口”的光荣称号。同时被吸纳为深圳市民间社团联合会的副会长单位,也是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的副会长单位。

回首过去，投促会事业的发展壮大，融汇着社会各界的支持，寄托着广大会员企业的期望，这是我们事业永久的基石和发展的源泉。

 展望未来，在我国成功加入WTO这一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势必更深层次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我们的企业也将更深层次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之中。面对机遇与挑战，我们将致力于自身的革新与调整，不断开拓，聚投促会之力，加强对会员的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好企业与政府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把投促会越办越好，让投促会真正成为“会员之家”。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的企业加入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这一生机勃勃的大家庭中，与我们一起携手共进，同创辉煌！

二○○九年二月一日

注：一、企业入会须提交的材料：

1、批准证书复印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会员登记表（附后）

二、联络方式：

    地  址：深圳市深南大道车公庙财富广场B座5楼L-M
    邮  编：518040
联系人：雷静
电  话：86-755-82024683  82871742
    传  真：86-755-82973635
    网  址：www.szfdi.cn

E-MALL:  leijing@shenzhenfdi.cn     
SPII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会员登记表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车公庙财富广场B座5L-M
电话：82973314   82973317
传真：82973635   邮编：518040
	入会时间
	

	会员号码
	

	企业名称
	
	行业分类
	

	地    址
	
	邮  编
	

	董 事 长
	
	电  话
	
	国  籍
	

	总 经 理
	
	电  话
	
	传  真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投资总额
	
	注册资金
	
	投资国别
	

	工人人数
	
	管理人数
	
	E—mail
	

	经营范围
	

	主要产品
	

	获得荣誉
	


    本公司赞同并遵守促进会制定的章程和宗旨,愿申请入会，请予核准
                    企业负责人签字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注：会费付款方式（1）现金
                （2）转帐:  收款单位：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总行营业部
                  帐   号 ：8131—886728—10001

入会须知

一﹑凡在深圳市依法设立的各类企业，投资促进机构，以及从事国内外投资促进活动的社会团体﹑驻深机构，皆可申请加入投促会，成为企﹑事业团体会员。

二﹑凡致力于促进国内投资活动，热心于投资研究，关心投促会发展的个人，皆可加入投促会，成为会员。

三﹑应遵循投促会章程，享有会员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自觉维护投促会的利益和声誉，共同发展本会。

四﹑标准：企业团体会员   2500元/年

为投促会事业发展，会员视本企业效益状况，自愿捐赠的款项不在此限。

按有关规定，会费捐赠款可从企业管理费中列支。

五﹑不按时缴纳会费者，经投促会会员部提示后，六个月内不缴纳者视为自动退会。

六﹑本着“取之于会员，服务于会员”的原则，设立会费收支台帐，专款专用，并定期向理事会汇报收支情况。

                               深圳市国际投资促进会

                                二○○九年二月一日
